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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CHINA MERCHANTS BANK CO., LTD.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3968）

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09(2)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《招商銀行股份有限
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

2008年8月1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蔚華、張光華及李浩；非執行董事為秦
曉、魏家福、傅育寧、李引泉、洪小源、丁安華、孫月英、王大雄及傅俊元；及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武捷思、閻蘭、衣錫群、周光暉、劉永章及劉紅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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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

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、誤導性陳述
或者重大遺漏，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、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。

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）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
於2008年8月18日在哈爾濱萬達索菲特大酒店召開。秦曉董事長主持了會議，會
議應到董事18名，實際現場到會董事14名，魏家福、孫月英董事和武捷思獨立非
執行董事通過電話接入參加會議，王大雄董事委託傅俊元董事參加會議並行使表
決權。本公司8名監事列席了會議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關規定。
會議審議通過如下決議：

一、	審議通過了本公司《2008年中期行長工作報告》；

二、	審議通過了本公司《2008年半年度報告》全文及摘要；

三、	審議通過了《招商銀行中期發展戰略規劃（2008－2010年）》；

四、	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設立境外機構的議案》，同意本公司設立倫敦代表處和
台北代表處，並於2008年啟動相關工作；

五、	審議通過了本公司《關於對銀監會2007年度監管通報的整改情況報告》；

六、	審議通過了《關於控股收購西藏自治區信託投資公司股權的議案》。董
事會同意本公司收購西藏自治區信託投資公司（以下簡稱「西藏信託」）
60.5%的股權，並授權本公司經營班子決定和處理如下事項：

（一）	 商議、處理本公司收購西藏信託股權的具體事宜，包括但不限
於：洽商、簽署和履行框架協議、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，
收購金額，修訂公司章程，開展盡職調查等相關工作；

（二）	 配合西藏信託向銀監會等監管部門正式申報西藏信託股權變更的
相關事項；

（三）	 提名信託公司董事、高管人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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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	 其他需要與西藏信託股東方、西藏愛沃瑞峰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商
議的事項，以及本公司需要處理的股權收購相關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
2008年8月18日


